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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 2020 年申报新增本科专业的通知

各院（系、部）：

为适应学校应用型大学转型发展和学科专业发展的需要，

结合学校“三三二三”发展战略，现对我校 2020 年申报新增本

科专业的具体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原则

遵循学校“稳定规模、调整结构、提高质量、办出特色”

的整体思路。突出质量和内涵发展，坚持需求导向，主动服务

国家战略、区域经济社会和产业发展需要，重点建设适用于我

校应用型大学建设的相关专业。

二、申报要求

1.依据教育部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管理规定》《普

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》和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

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》的相关要求进行专业设置。

2.原则上拟申报专业须有相关专业群或专业支撑基础，能

否满足河北省新增学士学位授权专业的条件，有良好的就业前

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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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拟申报专业要进行充分论证，提交详细的论证报告和人

才培养方案。

5.加强优化专业结构调整，原则上要关停、撤销相应数量

以上的老旧专业。

6.教育部列为红色、黄色预警专业原则上不再申报。

三、申报材料

1.新增专业名称在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

绍》中列出的（国家控制布点专业除外，即专业代码后加 K 的

专业）属于备案专业，填报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申请

表（备案专业）》和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（备案专业）

申请汇总表》一式一份，并附新增专业论证报告一份。

2.新增专业名称在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

绍》中未列出的及目录中的国家控制布点专业属于审批专业，

填报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申请表（审批专业适用）》

和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（审批专业）申请汇总表》一

式一份，并附新增专业论证报告一份。

3.若需调整现有专业的学位授予门类或修业年限时，按审

批程序办理。

四、时间安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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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截止日期：请各有关单位及早做好准备，充分调研，

认真准备，纸质版一份、相同的电子版申报材料务于 7 月 10 日

前报教务处教学研究科。

五、其它

申报专业的培养方案按照学校 2020 年培养方案制订工作

指导意见和格式制定。

2020 年 6 月 29 日


